
尊敬的审查员老师： 

您好，非常感谢您对本发明专利的认真审查！针对国家知识产权

局于 2021 年 7 月 5 日发出的第二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申请人在认真

阅读之后决定对权利要求书进行修改，申请人认为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10 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具体理由陈述如下： 

一、修改说明： 

1、权利要求 1： 

1.1、将“S1、S2高频率通断”和“S3、S4高频率通断”分别修

改为“S1、S2的反并联二极管高频率通断”和“S3、S4的反并联二极

管高频率通断”。 

1.2、将“S2、S3、S5均处于关断状态”和“S1、S2、S6均处于

关断状态”分别修改为“S2、S3、S4、S5均处于关断状态”和“S1、

S2、S4、S6均处于关断状态”。 

根据说明书第【0067】段的记载，在工频正半周期时，模态 I 状

态下开关S1导通，模态 II 状态下开关S2的反并联二极管通过电流，

在工频负半周期时，模态 III 状态下开关S3导通，模态 IV 状态下开

关S4的反并联二极管通过电流。因此可以确定在工频正半周期，“S1、

S2的反并联二极管高频率通断”，在工频负半周期，“S3、S4的反并

联二极管高频率通断”。根据说明书第【0067】段的记载，“整个工

频器件S4和S2并未导通”可以确定在工频正负半周期内，S4处于关断

状态。 

2、权利要求 9： 



2.1、将“所述模态 IV 工频正半周时”修改为“所述模态 IV 工

频负半周时”。模态 IV 应该是在工频负半周，“正”半周为笔误，

申请人将此处修正为“负”半周。 

以上修改依据来自原说明书的内容，申请文件的修改未超出原说

明书记载的范围，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修改后得到的新独立权利要求 1 为： 

1、一种基于辅助电源的双 Buck 逆变器改进调制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如下步骤： 

S1、设计方案，采用两组 Buck 电路采用分时控制的方式，使得

在任意半个周期内只有一组 Buck 处于高频工作状态，另一组 Buck 不

工作；处于高频工作的 Buck 变换器输出带有直流偏置的半波，与直

流辅助电源提供直流电压差动输出得到正弦半波，即直流偏置电压应

等于辅助电源电压； 

S2、添加辅助电源及其辅助开关，S5、S6为正负半周期交替导通

的辅助开关，Ub为辅助电源，S5、S6分别连接在滤波器 C1、C2的两端； 

S3、正弦输出计算，两组 Buck 变换器输出电压表达式：

 

其中U′
01（t）和U′

02（t）分别表示两组 Buck 变换器的输出，其占空

比表达式： 



 

通过调制使两组 Buck 变换器跟随D′
1（t）和D′

2（t）变化，通过

辅助电源差动输出，得到正弦输出： 

； 

S4、工作模态分析； 

当工频正半周期内，S1、S2的反并联二极管高频率通断，且其工

作状态相反，S6处于保持导通，S2、S3、S4、S5均处于关断状态； 

当工频负半周期内，S3、S4的反并联二极管高频率通断，且其工

作状态相反，S5处于保持导通，S1、S2、S4、S6均处于关断状态，且

具有四种模态； 

所述两组 Buck 电路的充电阶段分别是 Uin 经过S1、L1给C1充电

或 Uin 经过S3、L2给C2充电； 

所述两组 Buck 电路的续流阶段分别是电流经S4或S2的反并联二

极管形成续流回路，在所述续流阶段S4和S2未导通。 

 

二、关于第 26 条第 4 款 

申请人将“S1、S2高频率通断”和“S3、S4高频率通断”分别修

改为“S1、S2的反并联二极管高频率通断”和“S3、S4的反并联二极



管高频率通断”以将“S2、S3、S5均处于关断状态”和“S1、S2、S6均处于

关断状态”分别修改为“S2、S3、S4、S5均处于关断状态”和“S1、

S2、S4、S6均处于关断状态”。 

根据说明书第【0067】段的记载，可以明确知道本申请中记载的

“S1、S2高频率通断”是指开关S1和反并联二极管（开关S2的反并联

二极管）高频通断，“S3、S4高频率通断”是指开关S3和反并联二极

管（开关S4的反并联二极管）高频通断，并且开关S2和开关S4均未导

通，因此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 与说明书第【0066】段的表格实际记载

的内容相一致。权利要求 1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申请人将权利要求 9 中的“所述模态 IV 工频正半周时”修改为

“所述模态 IV 工频负半周时”，进而权利要求 9 中的开关S5导通与

权利要求 1 记载的相一致，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三、创造性说明 

修改后的权利要求1与对比文件1相比，至少具有以下区别特征： 

1、当工频正半周期内，S1、S2的反并联二极管高频率通断，且

其工作状态相反，S6处于保持导通，S2、S3、S4、S5均处于关断状态；

当工频负半周期内，S3、S4的反并联二极管高频率通断，且其工作状

态相反，S5处于保持导通，S1、S2、S4、S6均处于关断状态；所述两

组Buck电路的充电阶段分别是Uin经过S1、L1给C1充电或Uin经过S3、

L2给C2充电；所述两组 Buck 电路的续流阶段分别是电流经S4或S2的

反并联二极管形成续流回路，在所述续流阶段S4和S2未导通。 

基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



题是：现有技术中 Buck 电路逆变器存在需要设置死区时间，影响输

出的电压波形质量，增加后期滤波器设计难度的问题。 

对于区别技术特征 1： 

对比文件 1 提供一种基于半周期调制（HCM）策略的 boost 电路，

根据对比文件 1 第 IV 节以及图 9-11 可知，对比文件 1的 boost 电路

设计思路中，在半个控制周期内，至少需要控制一组开关对应的晶体

管高频交替通断。例如在前半个周期内，对比文件 1 公开的开关 Q1

与 Q3 对应的晶体管需要高频交替通断（参看图 10 和图 11 a-c），

进而可能出现 Q1 的晶体管未及时切换至断开状态，Q3 的晶体管已经

处于导通状态的情况，此时 Q1的晶体管与 Q3 的晶体管同时处于导通

状态，参看图 11c，进一步会导致电容 C1 的放电电流经 Q3 的晶体管

流经 Q1 的晶体管至电源 Vin 的负极，同时电源 Vin 的电流经电感 L1

流经 Q1 的晶体管至电源 Vin 的负极，造成 Q1 的晶体管与 Q3 的晶体

管损坏；为防止出现上述类似情况，故而对比文件 1的电路在控制过

程设置了死区时间（dead time），如图 10 中的 t1-t2,t3-t4,t7-t8

和 t9-t10。 

而反观本申请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在对应的半个控制周期内，

分别是开关和反并联的二极管高频通断，例如，当工频正半周期内，

开关S1和反并联二极管（开关S2的反并联二极管）高频通断，在充电

阶段，开关S1经过电流，Uin 经过S1、L1给C1充电，在续流阶段，开

关S2的反并联二极管经过电流，开关S2的反并联二极管与L1和C1形成

续流回路。同理，当工频负半周期内，开关S3和反并联二极管（开关

S4的反并联二极管）高频通断，在充电阶段，开关S3经过电流，Uin

经过S3、L2给C2充电，在续流阶段，开关S4的反并联二极管经过电流，



开关S4的反并联二极管与L2和 C2形成续流回路。本申请“在所述续

流阶段S4和S2未导通”，一组 Buck 电路的开关（S1、S2 和 S3、S4）

对应的晶体管不需要高频交替通断，而是在充电阶段导通一个开关的

晶体管，另一个开关的晶体管断开，在续流阶段一组开关的晶体管均

断开，充电阶段断开的晶体管反并联的二极管组成导通的续流回路。

故而本申请的 Buck 电路“不存在直通风险，可不必设置死区（参看

本申请说明书第【0067】段）”，提高了输出电压的波形质量，减少

了后期滤波器设计难度。。 

可见，虽然本申请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中的方案与对比文件 1 公

开的方案都存在高频通断这种外在表现形式，但对开关内部的控制方

式是完全不同的。 

在第二次审查意见中，审查员也承认对比文件 1 公开的双 Boost

拓扑电路需要设置死区时间，且对比文件 1 并未公开使用充电开关

（例如，开关S1）和反并联的二极管（例如，开关S2的反并联二极管）

高频率交替通断电流的方式以避免设置死区时间，且未公开在双Buck

电路中仅使用反并联的二极管（例如，开关S2的反并联二极管）与电

感（例如，L1）和电容（例如，C1）形成续流回路以避免设置死区时

间。然而审查员指出“在 Buck 电路中这种使用二极管进行续流的方

式是本领域的惯用手段”。 

申请人对此有不同看法。申请人认为在 Boost 或者 Buck 电路中，

通常是两个开关高频交替通断电流（对比文件 1 公开的开关 Q1 与 Q3

对应的晶体管需要高频交替通断），故而需要设置死区时间。而续流



电路通常是由高频通断开关与电感和电容组成，其中与开关并联的二

极管在整个电路中通常是为了起到隔离作用，与本申请并不相同。 

申请人认为，基于对比文件 1 公开的技术方案与发明构思，本领

域技术人员从对比文件 1 出发，不会想到减少甚至消除死区时间的设

置，更不会想到“当工频正半周期内，S1、S2的反并联二极管高频率

通断，且其工作状态相反，S6处于保持导通，S2、S3、S4、S5均处于

关断状态；当工频负半周期内，S3、S4的反并联二极管高频率通断，

且其工作状态相反，S5处于保持导通，S1、S2、S4、S6均处于关断状

态；所述两组 Buck 电路的充电阶段分别是 Uin 经过S1、L1给C1充电

或 Uin 经过S3、L2给C2充电；所述两组 Buck 电路的续流阶段分别是

电流经S4或S2的反并联二极管形成续流回路，在所述续流阶段S4和S2

未导通”以避免设置死区时间。因此，区别技术特征 1 是不容易想到

的，也是非显而易见的。同时，上述区别特征 1也不是本领域常规技

术手段或公知常识，因此，区别技术特征 1 与对比文件 1相比具有突

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如果审查员坚持认为如本申请权利要求 1 中使用充电开关（例

如，开关S1）和反并联的二极管（例如，开关S2的反并联二极管）高

频率交替通断电流的方式以避免设置死区时间，且在双 Buck 电路中

使用反并联的二极管（例如，开关S2的反并联二极管）与电感（例如，

L1）和电容（例如，C1）形成续流回路属于常规技术手段，申请人请

求审查员提供相关证据以便于申请人有针对性的进行创造性的答复。 

综上所述，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具备突出



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因而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

创造性。 

2、权利要求 2~10 具备创造性 

权利要求 2~10 是权利要求 1 的从属权利要求，因此，在独立权

利要求 1具备创造性时，从属权利要求 2~10 也具备创造性。 

 

综上所述，新修改的权利要求书已经克服审查员所指出的全部缺

陷。相信申请人表述清楚了对于本次审查意见的一些见解，如果您认

为本专利申请仍然有不符合专利法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之

处，敬请提出；如还有其他缺陷，恳求查员再给予一次意见陈述的机

会，十分感谢！ 


